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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改进会风的 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各部门、各学院、各单位： 

经校党委常委会研究批准，现将《关于进一步改进会风

的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习贯彻并遵照执行。 

附件：《关于进一步改进会风的规定（试行）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南京中医药大学委员会 

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

2015 年 5月 14 日 

 

 



附件： 

 

关于进一步改进会风的规定（试行） 

 

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好《南京中医药大学会议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南中医大委[2013]33 号）文件精神，切实改进会

风，形成刚性约束，力求抓出实效，特制订本规定。 

一、精简会议数量。要严格履行会议计划报批程序，全

年重要会议实行计划管理，未经批准的会议一律不予安排。

会议主持人相同、参会人员半数以上重叠的，要尽量安排在

同一个半天内召开。学校平均每周召开工作会议（不含中心

组学习、党日活动、业务学习）原则上不得超过 6 次。周二

“无会日”一律不安排会议。 

二、提高会议质量。要严格按照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组

织各类会议。决策性会议的主办部门或议题提出部门对情况

掌握不清楚、问题不明确、无具体观点和建议的，一律不予

安排上会。重大、复杂议题的会议主持人和议题提出部门，

要事先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，确保会议效率。需要形成会

议纪要的，须在会议结束两个工作日内发至各有关部门和人

员。要加强督查督办，狠抓工作落实。 

三、控制会议时长。要严格按预定时间准时开会和结束

会议。要开短会、讲短话，工作会议中心发言原则上不超过



10 分钟、一般发言 3 至 5 分钟，重要会议的报告、讲话也要

控制时长。一般性工作会议原则上不超过 1.5 小时。除重要

会议、研讨性会议外，全校性会议原则上不超过 1 天。 

四、严肃会议纪律。参加学校各类会议，不得擅自缺席，

不得迟到早退，不得私下请人代会。会议期间，参会人员应

保持良好精神状态，集中精力开会，不得从事一切与会议无

关的事情；参会人员手机须保持关机或设为静音、震动状态。 

五、降低会议成本。要厉行勤俭节约，事先申请并确定

会议预算，不得超标准使用会议经费。会场布置、食宿及会

议活动安排要符合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。会议要严格控制

规模。一般性工作会议原则上应在校内召开。要积极应用网

络与信息技术手段召开会议。 

六、严格请假制度。学校党委或行政召开的会议原则上

不得请假。确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的，一律由会议主持人批

准，并报会议主办部门备案。根据会议需要，实行签到制度。 

七、建立通报制度。对会议迟到者和其他违反会议纪律

者，由会议主持人现场予以点名批评。对未经请假擅自缺席

学校党政工作会议者，在校内网予以通报。 

八、运用考核结果。各级干部出席会议情况在年终考核

时予以公布，并与考核结果挂钩。无论请假与否，参会率低

于 60%的不得评为优秀等级、低于 20%的不得评为称职及以

上等级、低于 10%的认定为不称职并提请组织处理。组织人



员参加学校会议不力的，要追究相应领导干部责任。 

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